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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院认为，本案的难点在于，在缺少现场监控
录像、无目击证人且无法确定张某行驶路线的情
况下，如何认定双方责任。

关于事故的发生过程，尚某向交管部门陈述，
当时他骑摩托车由西向东行驶，同向行驶的张某
骑电动自行车在其前方的非机动车道内骑行，双
方并行时，电动自行车突然往北转弯，双方在机非
混合车道内接触从而导致两车相撞，事发时其车
速大约40公里每小时。现场勘查笔录和现场照片
显示，现场道路为东西与向北相交的丁字路口，张
某所骑电动车车头朝西倒在南侧路中间。

法院根据事故发生后尚某第一时间对事故情
况的陈述、电动自行车倒地地点及车身调转倒地、
摩托车在事故现场最终停止位置、车辆触碰部位、
张某的工作地点需要转弯进入丁字路口等因素，
最终认定张某存在转弯时未观察后方车辆的行
为，而因为张某的电动车速度较快，恰逢尚某通过
路口未减速让行发生碰撞，导致发生了事故。因
此双方均未尽到安全行驶义务，法院确认双方各
承担50%的事故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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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 年 3 月，某道路
养护公司的劳务人员王某
经过北京房山区某村路口
时，帮工友丁某挪动一辆
电动四轮老年代步车。然
而在挪车过程中，由于操
作不当，撞到了经过该路
口的行人温某，导致温某
受伤。于是，温某将电动
车的驾驶人王某、电动车
主丁某以及王某的务工单
位某道路养护公司诉至法
院，要求赔偿自己各项损
失共计11万余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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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路口随意变道与他车相撞、“好心”帮挪车出意外、外卖骑手逆行

发生事故……近年来，电动自行车骑行发展迅速，但电动车违章、违规驾驶等引
发的纠纷在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的占比逐年攀升。那么，骑行电动车发生事
故，责任如何划分？本期《海都故事绘》通过梳理纠纷形态、分析案件特征及突
出问题，提醒大家提升安全意识，遵守交通法律法规，树立安全文明出行观念。

王某辩称，自己仅仅是帮忙挪车，并未预
料到会撞到温某，并且在挪车过程中温某的
儿子也在帮忙推车，如果不是温某的儿子用
力过猛，自己也不至于撞到温某。丁某则称
因老年四轮电动车价格低廉，在路边停靠时
未上锁，车钥匙便放在车斗内，当时自己并未
要求别人帮忙挪车，因此不应对温某的损失
承担责任。道路养护公司答辩称王某并非其
员工，仅是务工人员，事故发生时王某已下
班，故不应对事故承担责任。

法院经审理认为，王某骑电动车撞伤他
人，造成人身损害，应承担相应的赔偿责任；
丁某作为电动车主，离车后未锁车门，并将车
钥匙放置在车内，结合丁某与王某系工友关
系、车钥匙放置的位置及王某能找到车钥匙
等因素，认定丁某存在过错，应承担相应的责
任。最后，法院认定温某的损失由侵权人王
某承担80%的赔偿责任，由车主丁某承担20%
的赔偿责任。

我国《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二条规
定，未经允许驾驶他人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
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由机动
车使用人承担赔偿责任；机动车所有人、管理
人对损害的发生有过错的，承担相应的赔偿
责任。本案中，王某虽系帮丁某挪车，且二人
一致向法院表示王某的挪车行为并未经过丁
某的允许，但法院结合案件实际情况，认定车
主丁某仍存在一定过错，王某与丁某均应向
温某承担赔偿责任。

因此，交通事故的赔偿责任并非全部由驾
驶人承担，车主也应约束自身行为，不允许或授
意驾驶人在存在安全隐患的情况下随意挪动或
驾驶车辆，否则可能对驾驶人的不当后果负责。

法官提醒广大车主应正确停放车辆，避
免引起不必要的事故。

（北京青年报、北京市房山区人民法院）

2023年2月，某外卖平台骑
手张某在派送外卖过程中，不
慎将迎面骑自行车的崔某撞
倒，双方均受伤。于是崔某一
纸诉状，将骑手张某、张某签约
的网络配送公司以及承保骑手
专属保险的保险公司一并告上
法院，要求赔偿各项损失。

据交管部门调取的监控录
像显示，张某经过房山区某小区
前方道路时逆行且车速较快，导
致了事故的发生，交管部门认定
张某对此次事故负全部责任，崔
某无责任。经鉴定，崔某伤情的

误工期为90日，护理期为60日。
法院经审理认为，签约公司为张某所购买的保险

产品虽不属于机动车商业保险，但是该保险就被保险
人给第三者造成人身伤亡或财产损失的损害赔偿进
行了约定，保险公司应在赔付范围内先承担各项责
任。张某作为外卖配送员，在履行职务过程中发生交
通事故，签约公司应对保险公司赔偿后的不足部分继
续承担相应责任。最后，法院判决由保险公司、签约
公司赔付崔某损失2万余元。

2022年 6月，骑二轮摩托车
的尚某与骑电动自行车的张某
在北京房山区某村路口并行时
突发碰撞，导致张某受伤，两车
损坏。在抢救了 72 天之后，张
某因伤势过重去世。然而，因现
场并未留存任何录像或监控，案
发时双方车辆在道路接触位置
及张某的行驶方向均无法查清，
无法确定尚某和张某在事故中
的责任。后张某家属向法院起
诉要求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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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均未尽安全义务
承担同等责任

在机动车交通事故责任纠纷中，交管部门作
出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书是法院认定事故发生事
实、原因及责任承担的重要依据。但实践中，会存
在无法查明事故成因而无法认定事故责任的情
形。此时就需要法院根据当事人陈述、现场勘验
情况、证人证言等证据，结合日常生活经验及逻辑
推理，对交通事故事实及各方责任承担进行认定。

在此，法官提醒道路交通通行人员，要将安全
意识牢记心中，尤其是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辆
驾驶人，发生事故时的碰撞力度不亚于机动车，因
此遵守交通规则十分重要，不能因为电动自行车
行动灵活就横冲直撞，否则不但受伤严重，还同样
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事故成因难认定
可综合逻辑推理

法院审理

保险公司、签约公司
共同赔付损失

法官说法
保险限额内先行赔付
不足部分由骑手承担

法院审理 驾驶人承担
80%的赔偿责任

法官说法 车主也应约束
自身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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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么能这样骑车？外卖

依据《民法典》第一千二百一十三条规定，机动车
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属于该机动车一方责任的，先
由承保机动车强制保险的保险人在强制保险责任限额
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
保险人按照保险合同的约定予以赔偿，仍然不足或者
没有投保机动车商业保险的，由侵权人赔偿。

本案中，虽然张某驾驶的电动车不属于机动车，且
涉案保险也并非商业三者险，但涉案保险性质属于为被
保险人原因导致的第三者损失赔付的保险。依据承担
责任顺序，保险公司应就张某承担责任的部分在保险限
额内先行赔付，不足部分再由张某承担。由于张某属于
派送外卖过程中发生了交通事故，属履行职务行为，因此
张某负担部分应由张某的签约公司进行赔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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